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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物资管理、规范财务报销的通知

北郊镇、各局室、中心：
    为加强我区各预算单位存货资产管理，规范各项支出明细，严肃财经纪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存货资产管理，完善资产管理制度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存货管理意识
各预算单位要自上而下地提高对存货管理的认识，特别是单位领导人和财务负责人首先要带头树立对存货管理重要性的认识。要增强行政事业单位存货管理意识，规范本单位存货管理制度，把对存货管理重要性的认识贯彻到行政事业单位的每一项具体业务环节当中。
（二）加强存货日常管理，保证账实相符
加强日常管理是保证存货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一是要建立完整和有效的存货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完整的存货物资入库、领用手续，定期与总账进行核对，从制度上保证存货物资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二是建立定期的存货清查制度，各预算单位至少要在每年的年末对其存货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核实，对于发生的存货盘盈、盘亏情况，要及时查明原因，以便明确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并按现行的规章制度及时处理。三是对各单位的存货占用状况和结构进行合理的分析，核实存货的规模，防止存货积压。
（三）提高信息化水平，为存货管理提供信息支持
信息化是存货管理的必要平台。各预算单位要建立起存货管理的电子台账，将存货的采购、入库、领用等各项业务全部通过台账加以反映，以实现对存货的电子化管理与实时监控。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各单位存货管理责任
要改变“重采购、轻管理”的现象，财政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存货进行盘点，核对账、表、物，以确保账账、账表、账物的相符；要进一步明确资产保管者、使用者的职责，强化管理责任；要加强对各存货管理责任的监督和检查，将资产管理工作纳入部门和个人绩效考核的内容，以确保存货的安全和完整。对于疏于管理，造成存货流失的部门和个人，要分清责任，并进行追究。
2、 规范票据报销，严肃单位财经纪律
（一）保证报销发票的合法性
1、 原始票据要求真实、合法、准确、完整。
2、 报销票据必须是国家税务部门或财政统一监制的合法票据，白条、收据不得入账。
（二）保证报销发票合理性
1、发票上付款单位必须填写全称，不得空白或简写。以实名制开具的发票（如火车票等）除外。
2、必须盖有收款单位发票专用章。
（三）保证报销发票真实性
1、经办人取得各类发票时，应严格审核其真伪、内容是否合规。不合规定的发票，财务人员一律不予报销。
2、购货发票应详细填写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和金额。货物为批量购入的、购货名称为办公用品、文具或以代码冠名的发票，应附加盖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的明细清单。清单书写要字迹清楚，总金额必须与发票金额相符。用公务卡结算的必须附公务卡结算小票。

附件：1、存货资产入库单
      2、存货资产领用登记表

联系人：贾昆莹      联系电话：15092327871
        
                              淄博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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